附件：
[bookmark: _Hlk219902333][bookmark: _Hlk219894912][bookmark: OLE_LINK31][bookmark: OLE_LINK172][bookmark: _GoBack]化工建设行业精品工程细部施工工艺选拔赛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[bookmark: OLE_LINK52]第一章 总则
[bookmark: OLE_LINK53][bookmark: OLE_LINK163][bookmark: OLE_LINK8][bookmark: OLE_LINK164]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质量强国战略，提升化工建设行业施工质量水平，推广精湛的施工工艺，倡导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，引导高素质技能人才成长，引领行业健康发展，规范化工建设行业精品工程细部施工工艺选拔赛（以下简称“选拔赛”）的组织、评审、表彰和推广工作，制订本办法。
第二条 选拔赛以化工建设工程各专业分部分项工程的细部节点、关键工序为对象，以施工工艺为核心，以解决施工常见质量问题为目的，形成工艺成果，开展竞赛活动。
第三条 选拔赛以“传播技艺，筑就精品”为宗旨，倡导精研细部工艺，弘扬工匠精神，筑造化工精品工程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。
第四条 选拔赛遵循公平公正、实用有效、公益服务三大原则：
[bookmark: OLE_LINK49]（一）公平公正：成果不看企业规模和项目大小，评审以工艺实效、质量水平、推广价值为依据；
（二）实用有效：突出 “解决问题、可落地、能推广”，工艺可繁可简，以实用管用为导向；
（三）公益服务：活动不收取费用，以服务会员、提升质量、推动行业进步为目标。
[bookmark: OLE_LINK55]第五条 选拔赛聚焦化工建设工程细部实体施工质量，以确保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设计要求及标准规范为准则，注重施工工艺的合规性、科学性、创新性、绿色性、实用性、实效性。
[bookmark: OLE_LINK6]第六条 弘扬工匠精神，以细部施工工艺为关注点，坚持策划先行、一次成优，做到化简易为精致，化随意为有序，化功能为人文，化平淡为悦目，实现质量均衡、品质精良。
第七条 反对背离工程质量的本质，片面追求观感效果，杜绝一切无意义、无实用价值与质量核心无关的形式化做法。
[bookmark: OLE_LINK56]第八条 选拔赛活动每年举办一次，由中国化工建设企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主办，协会秘书处负责具体组织实施。
[bookmark: OLE_LINK37]第二章 参赛范围与条件
第九条 参赛主体为协会会员单位，包括化工建设行业的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检测等单位。
[bookmark: OLE_LINK57][bookmark: OLE_LINK167]第十条 各专业施工细部做法均可参赛，包含但不限于：土建工程细部工艺；设备安装细部工艺；工艺管道细部工艺；电气工程细部工艺；仪表及自动化细部工艺；防腐与绝热细部工艺；焊接及无损检测细部工艺等。
第十一条 申报要求
[bookmark: OLE_LINK170][bookmark: OLE_LINK10][bookmark: OLE_LINK9]（一）已在实际工程中应用，不得以虚拟策划、非实体样板、未经工程实际应用的施工工艺申报；
[bookmark: OLE_LINK12][bookmark: OLE_LINK13]（二）属化工建设工程各专业细部施工工艺/做法，大小不限，以值得推广借鉴为原则；
（三）工艺成熟、质量稳定、效果显著，能有效解决质量通病或提升细部品质；
[bookmark: OLE_LINK15][bookmark: OLE_LINK169]（四）无知识产权争议，申报单位拥有合法使用权。
[bookmark: _Hlk220051733]（五）每项参赛成果可由1或2家完成单位联合申报，申报主要完成人不得超过5人。
[bookmark: _Hlk220051844]（六）已参赛获胜成果，如无工艺技术等重大突破的，不得重复申报；
[bookmark: OLE_LINK33]第三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
[bookmark: OLE_LINK68]第十二条 协会设立选拔赛组委会，由协会领导、专家代表、会员代表组成，负责审定办法、确定结果、处理重大事项。
[bookmark: OLE_LINK171]第十三条 协会秘书处设专人负责组委会的日常工作：
（一）制定年度工作方案，起草并发布活动文件；
（二）受理申报材料、开展形式审查与初审；
（三）组建评审专家组，组织评审与答辩（必要时）；
（四）组织公示、异议核查、结果发布与成果推广；
[bookmark: OLE_LINK16][bookmark: OLE_LINK18]（五）负责成果汇编、资料归档、宣传交流。
[bookmark: OLE_LINK59]第十四条 评审专家从协会高级专家库中抽取，专家应具备高级以上职称10 年以上相关专业工程经验，公道正派、廉洁自律。按专业组建评审组，评审组一般由 3–5 名专家组成。
第四章 选拔赛程序
[bookmark: OLE_LINK60][bookmark: OLE_LINK67]第十五条 选拔赛工作流程分为年度计划、成果准备、成果申报、形式审查、初赛、决赛评审、公示异议、表彰推广八个阶段。
第十六条 年度计划
[bookmark: OLE_LINK20][bookmark: OLE_LINK24][bookmark: OLE_LINK25]各会员单位每年按要求报送《精品工程细部施工工艺编制计划》，明确拟申报工艺名称、完成时间，便于跟踪指导。
第十七条 成果培育
[bookmark: OLE_LINK17]鼓励申报单位以工程项目为载体，结合技术创新、工法开发、QC小组活动等，不断实践、总结，编制出优化、成熟的细部施工工艺， 形成可推广成果。
[bookmark: OLE_LINK61]第十八条 成果申报
（一）由会员单位统一组织申报，鼓励企业开展内部预评审，遴选出优秀成果后集中报送；
（二）申报成果数量不作限制；
（三）申报材料提交完整电子版。材料应真实完整、简洁规范清晰严谨，严禁弄虚作假。
第十九条 形式审查
秘书处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规范性、合规性进行审查，不符合要求的限期补正。
第二十条 成果初赛
秘书处从专家库抽取专家，按专业组成若干专家评审组，对经过形式审查的参赛成果进行评审，确定入围决赛的成果名单。
[bookmark: OLE_LINK62]第二十一条 决赛评审
秘书处组织决赛专家评审组，召开评审会，听取秘书处初赛情况汇报，通过材料评审、视频演示及答辩（必要时），通过投票，进行综合打分排名，最终评审确定选拔赛结果。 
第五章 评审原则
第二十二条  评审遵循以下原则：
（一）合规性。申报成果应满足设计、标准规范要求，不违反规范强条；
（二）科学性与创新性。成果技术可靠，工艺逻辑合理，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创新性；
（三）实用性和有效性。成果的实施可提升工程质量性能，提高优良率，优化实体观感，实际效果显著；
（四）可操作性。成果设计精巧，满足人性化操作需求，便于施工作业，便于推广应用。
[bookmark: OLE_LINK63][bookmark: OLE_LINK66]第二十三条 评审坚持优中选优、宁缺毋滥原则，最终入选成果比例原则上不超过申报总数的 80%。
[bookmark: OLE_LINK36]第六章 选拔赛成果
第二十四条 对选拔赛获胜成果颁发证书，并编入年度“化工建设行业精品工程细部施工工艺”汇编，在会员范围内发布。
第二十五条 根据成果积累情况，适时组织编制《化工建设行业精品工程细部施工工艺集锦》，面向全行业推广应用。
[bookmark: OLE_LINK35]第七章 公示与异议处理
第二十六条 选拔赛评审结果实行公示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，接受行业与社会监督。 
第二十七条 公示期内，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对所公示的成果提出异议。异议须以书面实名形式提出，载明异议事项、事实依据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，单位异议需加盖公章。
第二十八条 秘书处负责受理异议，并组织调查核实和提出处理建议，报组委会审定，并将结果反馈异议方。
[bookmark: OLE_LINK43]第八章 表彰与推广
第二十九条 协会印发正式文件公布选拔赛获胜名单，向获胜单位颁发化工建设行业“精品工程细部施工工艺”证书。 
[bookmark: OLE_LINK40]第三十条 鼓励相关单位对获胜成果的参与人员给予适当奖励或表彰，以此弘扬工匠精神，营造钻研技艺的企业氛围，引导高素质技能人才成长。
第三十一条 推广应用
（一）协会对获胜成果适时择优选编录入《化工建设行业精品工程细部施工工艺集锦》，面向全行业宣传推广；
[bookmark: OLE_LINK42]（二）通过专题培训、现场观摩，以及协会官网、公众号等方式和渠道对成果进行推广应用；
第三十二条 参赛成果一经申报提交即视为同意对其进行宣传、交流、推广，获胜成果单位有义务配合、支持协会组织开展的宣传和推广活动。 
第九章 纪律与监督
第三十三条 申报单位与参赛人员须诚实守信，严禁弄虚作假、抄袭侵权、重复申报以及过程中采取不正当手段等违规违纪行为。
[bookmark: OLE_LINK65]第三十四条 对违规行为处理
（一）对不遵守本办法、有作弊、扰乱选拔赛秩序等情形的，视情况给予参赛人员警告、停止参赛、取消成绩；
（二）存在弄虚作假、行贿、抄袭侵权等严重违规的，取消资格/撤销成绩、收回证书（或公告作废），连续两届不得参赛； 
[bookmark: OLE_LINK19][bookmark: OLE_LINK48]（三）涉嫌违纪的，移交有关部门处理。
第三十五条 专家和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纪律和相关法规，秉公办事、廉洁自律。对有影响选拔赛结果公平、公正行为的人员，视情节轻重和造成的后果，予以通告所在单位、取消其参加选拔赛相关工作资格等处理。 
[bookmark: OLE_LINK34]第十章 附 则
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化工建设企业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[bookmark: OLE_LINK38]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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